附表1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信用分级评定（自评）评分表
	类别
	项目
（分值）
	评估内容
	扣分值


	生产安全事故
	20
（无此类情况直接得分）
	发生一般事故的，扣8分。
	

	
	
	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扣7分。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扣5分。
	

	行政处罚

	10

	应急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有执行能力但拒不执行，逃避执行的，扣3分。
	

	
	
	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受到一般行政处罚的，一次扣2分。
	

	
	
	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一次扣5分。
	

	履职情况
	30

	主要负责人未按照要求履职的，扣8分。对照《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评分，有一项未履行的得分为0。
	

	
	
	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未按照要求履职的，扣8分。对照《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评分，有一项未履行的得分为0。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要求履职的，或未明确管理机构各级岗位人员职责的，扣7分。对照《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评分，有一项未履行的得分为0。
	

	
	
	未按法律法规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扣7分。
	

	培训教育
	15

	主要负责人未经培训合格上岗的；安全管理人员未经培训合格上岗的；特种作业人员未经培训合格上岗的；有情形之一的，扣5分（三类人员都未经培训合格上岗的扣15分）。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未经教育培训合格，不具备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操作规程和操作技能，上岗作业的，扣5分。
	

	
	
	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未如实记录考试培训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的，扣5分。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
	5
	未按相关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的；安全生产费用使用管理混乱的；使用费用无相关使用计划和票据的；有情形之一的，扣5分（三项都不符合要求扣15分）。
	

	安全管理
	20
	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管理混乱的；隐患排查无计划、无重点、无负责人、无落实、未形成闭环管理的；每一项扣5分（三项都不符合要求扣15分）。
	

	
	
	危险作业未按照相关管理规定进行请示报告的；未按操作流程作业的；有情形之一的，扣5分（两项都不符合要求扣10分）。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未定期检测、评估、监控的，未制定应急预案，未向从业人员告知危险因素和采取的紧急措施的，无危险因素和采取的紧急措施告知牌的，扣5分。
	

	
	
	生产经营单位重点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不符合紧急疏散要求的；无明显疏散标志的；疏散通道和出口被占用、锁闭、封堵的；消防设备设施不能正常使用的；有情形之一的，扣5分（四项都不符合要求扣20分）
	

	
	
	未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的，扣5分。
	

	备注
	1.总分值为100分；2.每条内容可以累计扣分，项目分值扣完为止，最低0分。
	累计扣分值
	

	累计得分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直接判定为A类（纳入联合惩戒对象）

	（1） 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1年内累计发生3起及以上造成人员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2） 发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及时整改，仍组织从业人员冒险作业的；
（3） 采取隐蔽、欺骗或阻碍等方式逃避，对抗安全监管监察的；
（4） 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仍然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
（5） 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等高危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生产和使用的；
（6） 矿山生产经营单位存在超层越界开采，以探代采行为的；
（7） 发生事故后，故意破坏事故现场，伪造有关证据资料，妨碍、对抗事故调查，或主要负责人逃逸的；
（8） 未按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擅自开展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直接判定为A类（纳入“黑名单”管理）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1号）《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之一的直接判定为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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